	索引号：
	11220000013544357T/2013-00199
	分类：
	国土资源、能源、电力;意见

	发文机关：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成文日期：
	2013年11月12日

	标题：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的实施意见(吉政办发〔２０１３〕４２号)

	发文字号：
	吉政办发〔２０１３〕４２号
	发布日期：
	2013年11月15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的实施意见
吉政办发〔２０１３〕４２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２〕５７号），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形成合理的电煤运行和调节机制，保障我省电煤稳定供应，经省政府同意，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落实电煤产运需衔接新机制
　　（一）落实煤源，保障供应。省能源局要积极探索建立域外煤炭生产基地，支持我省企业开发省外煤炭资源，加强与内蒙古、黑龙江、山西等煤炭大省的合作，争取更多域外资源。省工业信息化厅要协调煤电企业充分挖掘我省煤炭资源潜力，科学合理调度省内煤炭资源，保障电煤和重点企业用煤。

　　（二）建立铁路、公路电煤运输 “绿色通道 ”，降低运输成本，畅通运输渠道，保障运力相对稳定。省发展改革委要积极争取国家铁路局加大对电煤运输通道的投资，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电煤运输通道建设。省工业信息化厅要协调铁路部门，保障电煤铁路运力。省交通运输厅要加快我省电煤公路通道建设，提高电煤供应保障水平。省公安厅要规范公路煤炭运输行为，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加强煤炭市场建设
　　搞好煤炭应急储备建设。依托吉煤集团的煤炭应急基地，建立我省煤炭应急储备基地，实行淡储旺出，调节煤炭市场，保障我省主要电力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应急用煤，适时平抑电煤价格波动，稳定我省煤炭市场价格。省工业信息化厅负责煤炭储备基地的项目谋划工作。

　　逐步建立我省煤炭交易市场，加强区域煤炭交易合作，为实施电煤市场化改革提供比较完善的市场载体。

　　三、继续实施煤电价格联动机制
　　当电煤价格波动幅度超过５％，国家启动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时，省物价局要做好我省煤电价格联动电价调整的测算、贯彻落实及监督实施工作，各电力企业负责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四、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
　　鼓励我省火电企业与煤炭企业加强合作，增强互保能力。支持省内火电企业参与域外煤矿的开发和经营，省能源局要牵头做好各项协调工作，帮助企业打通上下游通道。

　　探索改进调度方式。省电力公司要在坚持优先调度节能环保高效机组的基础上，增加经济调度因素，促进企业改善管理、降低能耗、提高技术水平，为实行竞价上网探索经验，省能源局会同电监会做好监管工作。

　　五、完善调控监管体系
　　依法加强和改善市场调控监管，创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继续做好煤炭市场价格监测和应急管理。省物价局要落实省内煤炭市场价格监测制度，及时发布和报送煤炭市场价格信息，引导市场供求，提供决策依据；制定电煤价格异常波动应对预案，在我省电煤价格出现非正常波动时，依据价格法有关规定研究提请省政府采取临时干预措施。

　　规范电煤市场流通秩序。省工业信息化厅要加强全省煤炭市场监管，协调相关部门整顿煤炭市场秩序。省物价局要进一步清理和取消不合理收费，严肃查处乱涨价、乱收费以及串通涨价等违法行为。

　　电煤供需双方签订合同后，要将合同签订和执行情况及时报送省工业信息化厅。省内煤炭生产经营企业要定期向省煤炭工业协会报送有关省内煤炭市场价格变化的信息，为国家实施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提供省内价格变化依据。省煤炭工业协会要定期将有关情况报送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信息化厅、省能源局、省物价局等有关部门。

　　六、做好改革衔接的各项工作
　　（一）电煤市场化改革是能源领域的一项重要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重要举措。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办发〔２０１３〕５７号文件精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协调配合，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确保改革和衔接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切实贯彻国家要求，不得干预煤电企业正常经营活动，切实维护企业经营自主权，为顺利完成改革和衔接工作创造良好环境。

　　（三）煤炭产运需企业要密切配合，努力做好电煤产运需衔接工作，确保改革平稳过渡和衔接工作的平稳进行。衔接期间必须保证城市供暖企业的煤炭供应和正常生产。

　　（四）煤电企业要抓紧开展煤炭产运需衔接工作，力争在国家规定时限内完成２０１３年度电煤合同的签订。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２日
　　
